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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廣播服務檢討 

香港人權監察意見書 

２００７年６月 
 
就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建議，以及現時正在種種困難下勉力進行公共廣播服務的香港電台，

香港人權監察有以下兩項最主要的意見。 
 
 
為什麼不接納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建議？ 

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建議的公共廣播機構由特首委任第一屆董事局成員；董事落任時，除一

些保留給特首自由挑選人選的席位外，會就其餘的空缺，推舉人選給特首選擇委任。只要控制第

一屆董事局由親政府人士組成，即可以長遠保證董事局與政府同聲同氣，公共廣播容易成為官方

喉舌。 
 
委員會亦不同意在法例中註明原則每年從稅收撥出特定百分比作為未來公共廣播機構的經費，行

政和立法機關都易於用減少撥款等手法，陰乾公共廣播。 
 
一個愛拆真文物，另建假貨，委任講親疏遠近，扭曲民意，不肯落實普選向市民問責的政府，我

們不相信它真心誠意成立有效監察政府的新公共廣播服務機構。 
 
 
為什麼不能維持現狀？ 

自 1997 年主權移交之後，港台因不願成為政府喉舌，而面對強大政治和財政壓力。 
 
先講財政。當局一方面削減港台兩成經費，又不准港台大規模尋求贊助，港台面對削資困境，仍

然增設普通話台和足可儲存一年節目的網頁，但如果沒有公共廣播服務法例確保足夠經費，或容

許尋求贊助，港台沒有財力追上高清電視等數碼科技廣播設施，正被科技淘汰。 
 
政治壓力更嚴重。港台屢受政治攻擊，又受審計署和廉署調查，絕大部分結果顯示，公務員行事

程序不適用於要求靈活的傳媒運作，但當局以此為理由調派官員審查行政，多方壓力令港台出現

自我審查。 
 
我們要求通過一條確保公共廣播服務機構免受政治和財政壓力的法例，讓港台人員履行為公眾利

益廣播的職責，提供多元的資訊和意見，包括政府消息，並設完善機制令港台向公眾問責，而不

是為政府推銷政策。 


